
[bookmark: _GoBack]工业化内装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说明及证明材料文件
[bookmark: heading_0]一、文件说明
本文件针对本项目工业化内装所用利废建材，详细说明各类利废材料中废弃物掺量标准、核算方法、依据及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旨在规范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管理，确保材料符合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及项目设计要求，为工程环保验收、绿色建筑评价提供核心依据，同时与本项目利废材料产品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数据保持一致、逻辑连贯。
本文件所指利废建材，对应项目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送检的6类核心材料，包括再生骨料预制水磨石地砖、再生塑料SPC锁扣地板、再生金属轻钢龙骨、再生铝合金吊顶模块、再生木质复合墙板、再生塑料密封胶（耐候型），废弃物掺量核算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标准及行业规范，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
[bookmark: heading_1]二、废弃物掺量核心说明
本项目利废建材选用遵循“资源化利用、绿色环保”原则，各类利废材料中废弃物掺量均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GB/T 51349-2019及相关行业规范要求，同时匹配项目可再循环材料用量计算书中的再生成分核算比例，具体掺量说明如下：
[bookmark: heading_2]2.1 再生骨料预制水磨石地砖
· 废弃物类型：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主要为废弃混凝土、砖石等经破碎、筛分、加工后的再生颗粒）。
· 废弃物掺量标准：≥30%（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一致。
· 掺量核算方法：以单块水磨石地砖总质量为基数，采用烘干法测定再生骨料质量，计算再生骨料占比，核算过程同步留存记录，确保与可再循环材料中水磨石品类的再生成分核算逻辑统一。
· 说明：再生骨料掺量控制在30%-35%之间，既保证材料抗压强度、防滑性等核心性能达标（符合检测报告中标准要求），又实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少原生骨料使用，降低环境影响。
[bookmark: heading_3]2.2 再生塑料SPC锁扣地板
· 废弃物类型：废弃塑料（主要为废弃PVC、PE等塑料制品经回收、破碎、熔融加工后的再生塑料颗粒）。
· 废弃物掺量标准：≥50%（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可再循环材料中SPC地板的再生塑料占比核算一致。
· 掺量核算方法：采用红外光谱分析法测定地板中再生塑料含量，结合材料生产配比记录，双重核算再生塑料占比，确保掺量达标，同时匹配可再循环材料中SPC地板70%的回收利用比例要求。
· 说明：再生塑料掺量控制在50%-55%之间，兼顾材料耐磨、防滑、环保性能，符合E0级环保标准，实现废弃塑料资源化回收利用，践行绿色建材应用理念。
[bookmark: heading_4]2.3 再生金属轻钢龙骨
· 废弃物类型：废弃钢材（主要为废弃建筑钢材、工业钢材等经回收、熔炼、轧制加工后的再生钢材）。
· 废弃物掺量标准：≥60%（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一致，匹配可再循环材料中轻钢龙骨（钢材）100%可再循环的特性。
· 掺量核算方法：通过化学分析法测定龙骨中再生钢材成分含量，结合生产厂家提供的再生钢材配比记录，核算再生钢材占比，确保掺量达标，同时衔接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核算逻辑。
· 说明：再生钢材掺量控制在60%-65%之间，保证龙骨壁厚、抗压强度、镀锌层质量等性能符合标准要求，实现废弃钢材回收再利用，降低钢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bookmark: heading_5]2.4 再生铝合金吊顶模块
· 废弃物类型：废弃铝合金（主要为废弃建筑铝合金型材、工业铝合金制品等经回收、熔炼、加工后的再生铝合金）。
· 废弃物掺量标准：≥85%（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一致，匹配可再循环材料中铝合金100%可再循环的特性。
· 掺量核算方法：采用光谱分析法测定吊顶模块中再生铝合金含量，结合生产过程中的再生铝投料记录，精准核算掺量，确保数据准确，与可再循环材料中铝合金的回收利用比例衔接。
· 说明：再生铝合金掺量控制在85%-90%之间，保障吊顶模块的厚度、耐腐蚀性、表面涂层等性能达标，实现废弃铝合金高效回收利用，符合绿色建筑节能降耗要求。
[bookmark: heading_6]2.5 再生木质复合墙板
· 废弃物类型：废弃木质材料（主要为废弃建筑木材、家具木材、林业废弃物等经破碎、加工后的再生木质纤维）。
· 废弃物掺量标准：≥40%（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一致，衔接可再循环材料中墙板相关品类的再生成分核算。
· 掺量核算方法：采用重量法测定墙板中再生木质纤维质量，结合生产配比记录，核算再生木质纤维占比，确保掺量达标，同时保证材料甲醛释放量、防火等级等性能符合标准。
· 说明：再生木质纤维掺量控制在40%-45%之间，兼顾墙板的隔音、防火、环保性能，实现废弃木质材料资源化利用，减少原生木材砍伐，保护生态环境。
[bookmark: heading_7]2.6 再生塑料密封胶（耐候型）
· 废弃物类型：废弃树脂及塑料（主要为废弃密封胶、塑料制品等经回收、加工后的再生树脂）。
· 废弃物掺量标准：≥30%（按材料总质量占比核算），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一致，按需衔接可再循环材料中辅助材料的再生成分核算。
· 掺量核算方法：采用凝胶渗透色谱法测定密封胶中再生树脂含量，结合生产厂家提供的再生原料投料记录，核算再生树脂占比，确保掺量达标，同时保证粘结强度、耐候性等性能符合要求。
· 说明：再生树脂掺量控制在30%-35%之间，保障密封胶的粘结性能、耐候性及环保性能，实现废弃树脂回收再利用，减少化工原料消耗，降低环境污染。
[bookmark: heading_8]三、废弃物掺量核算依据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2024年版)（相关条款对利废材料废弃物掺量的要求）；
·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GB/T 51349-2019（工业化内装利废材料应用相关规范）；
·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2011（再生骨料掺量核算相关要求）；
· 《再生塑料产品技术要求》GB/T 25182-2010（再生塑料掺量核算相关规范）；
· 《再生金属材料应用规范》GB/T 38800-2020（再生金属掺量核算相关要求）；
· 本项目利废材料产品检测报告（各类材料废弃物掺量标准及检测要求）；
· 本项目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再生成分核算逻辑及比例）；
· 各类利废材料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说明书、再生原料配比记录及检测报告；
· 本项目现场取样及废弃物掺量核算记录（同步留存，可追溯）。
[bookmark: heading_9]四、证明材料要求及清单
为确保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真实、合规，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所有材料需加盖相关单位公章，归档留存，作为工程验收、绿色建筑评价及可再循环材料核算的重要依据，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计算书同步归档：
[bookmark: heading_10]4.1 必备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所需证明材料
	材料要求
	备注

	1
	再生骨料预制水磨石地砖
	1. 再生骨料来源证明（含废弃材料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骨料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骨料配比记录；4. 材料产品合格证（注明再生骨料掺量）。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骨料来源、掺量，检测报告需具备法定检测资质，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数据一致。
	对应可再循环材料中水磨石品类，同步留存掺量核算记录。

	2
	再生塑料SPC锁扣地板
	1. 废弃塑料回收证明（含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塑料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塑料配比及加工记录；4. 材料环保检测报告（同步证明E0级环保达标）。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塑料类型、掺量，与可再循环材料中SPC地板再生塑料占比核算一致。
	衔接可再循环材料中SPC地板70%回收利用比例的核算依据。

	3
	再生金属轻钢龙骨
	1. 废弃钢材回收证明（含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钢材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钢材熔炼及加工记录；4. 龙骨镀锌层质量检测报告。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钢材掺量，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再生钢材占比要求一致。
	匹配可再循环材料中轻钢龙骨（钢材）100%可再循环的特性。

	4
	再生铝合金吊顶模块
	1. 废弃铝合金回收证明（含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铝合金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铝合金熔炼及加工记录；4. 吊顶模块耐腐蚀性检测报告。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铝合金掺量，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再生铝占比要求一致。
	匹配可再循环材料中铝合金100%可再循环的特性。

	5
	再生木质复合墙板
	1. 废弃木质材料回收证明（含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木质纤维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木质纤维加工及配比记录；4. 墙板甲醛释放量、防火等级检测报告。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木质纤维掺量，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相关要求一致。
	衔接可再循环材料中墙板相关品类的再生成分核算。

	6
	再生塑料密封胶（耐候型）
	1. 废弃树脂回收证明（含回收单位资质、回收记录）；2. 再生树脂掺量检测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3. 生产厂家再生树脂加工及配比记录；4. 密封胶粘结强度、耐候性检测报告。
	证明材料需明确再生树脂掺量，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相关要求一致。
	按需衔接可再循环材料中辅助材料的再生成分核算。


[bookmark: heading_11]4.2 证明材料通用要求
· 所有证明材料需真实、有效、完整，不得伪造、篡改，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提供单位公章，确保可追溯。
·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掺量检测报告，需具备法定检测资质，检测流程规范，检测数据与本项目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计算书相关数据保持一致。
· 回收证明需明确废弃材料的来源、回收时间、回收数量、处理方式，回收单位需具备相应的回收资质，确保废弃材料来源合规。
· 生产厂家提供的配比记录、加工记录，需详细注明再生原料的用量、比例、加工工艺，确保与废弃物掺量核算结果一致，可作为掺量核算的辅助依据。
· 所有证明材料需按材料品类分类整理，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同步归档，便于工程验收及绿色建筑评价查阅。
[bookmark: heading_12]五、责任说明
· 施工单位对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确保进场利废材料的废弃物掺量与本说明及证明材料一致，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计算书数据统一，严禁使用掺量不达标或无有效证明材料的利废材料。
· 监理单位负责对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见证，严格核查进场材料的掺量证明，确保材料符合标准及项目设计要求，同步衔接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核算相关要求。
· 生产厂家需如实提供利废材料废弃物掺量相关证明材料及配比记录，对材料掺量的真实性负责，配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检测单位的核查工作。
· 检测单位需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及规范，对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进行检测，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准确，检测结果与本说明及证明材料保持一致，为绿色建筑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bookmark: heading_13]六、归档要求
本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四份，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单位、建设单位各留存一份，与本项目利废材料产品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深化设计图等文件同步归档，作为工程质量验收、绿色建筑评价及材料溯源的核心资料，归档期限符合工程档案管理相关规定。
[bookmark: heading_14]七、备注
· 本文件中废弃物掺量标准，严格匹配本项目利废材料产品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要求及可再循环材料用量计算书中的再生成分核算比例，若相关标准或设计要求调整，需同步更新本文件及证明材料。
· 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核算过程中，若发现掺量不达标，需立即停止使用该类材料，更换合格材料后重新核算掺量、补充证明材料，并重新见证取样送检，确保符合绿色建筑相关要求。
· 本文件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项目合同约定及本项目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和可再利用材料用量计算书相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heading_15]八、相关单位确认
	施工单位确认
	已核实本文件中各类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说明，承诺进场材料掺量符合要求，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完整，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计算书数据一致。
	签字（盖章）：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监理单位确认
	已审核本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确认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说明合规、证明材料齐全，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可再循环材料计算书逻辑一致，可作为验收依据。
	签字（盖章）：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检测单位确认
	已核实本文件中废弃物掺量核算方法及标准，确认与利废材料检测报告中掺量检测要求一致，检测数据可支撑本文件说明。
	签字（盖章）：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设计单位确认
	已确认本文件中利废建材废弃物掺量符合项目设计要求及绿色建筑定位，与可再循环材料、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核算要求匹配。
	签字（盖章）：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

